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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61         证券简称：威高骨科         公告编号：2024-038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进行延期。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该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证监许可〔2021〕1876 号同意注册文件，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41.42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6.22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2.23 万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773.7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8,228.4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392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按规定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监管的有效实施，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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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议案》，由于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存在差异，对

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经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1 骨科植入产品扩产项目 121,838.85 106,211.32 78,028.49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0,079.44 30,079.44 30,000.0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1,775.86 51,775.86 30,200.00 

合计 203,694.15 188,066.62 138,228.49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

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存在一定的建设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存在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骨科植入产品扩产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际进

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

的前提下，经过谨慎研究，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骨科植入产品扩产项目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创伤、关节和脊柱等骨科植入产品带量采购政策在全国各省市逐步落地执

行，对整体行业和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带量采购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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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公司产品的下游放量节奏产生了一定影响，带量采购政策对骨科植入产

品的放量效应预计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实现，公司计划基于行业政策适时优化调

整产能规划。结合如上因素，公司综合考虑集采政策的影响、公司产能计划安排，

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

权益，基于生产投入等方面的审慎性考虑，并结合项目的实际进展及资金使用情

况，在不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用途的前提下，拟将“骨科植

入产品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9 年左右立项并进行规划建设，项目规划

形成的时间较早。公司上市后，研发中心项目覆盖的脊柱类、创伤类、关节类及

运动医学类产品均陆续纳入集采范围，对行业及公司的业务拓展、研发规划产生

一定冲击。为积极应对集采等行业政策及骨科行业产品研发方向变化，公司已新

增上海及武汉作为项目实施地点，并重点推进骨科微创产品、有源产品、3D 打

印、颅骨颌面修补等高潜力高竞争力产品的研发，围绕新疗法、新技术、新材料、

再生康复、智能辅助与 3D 打印等领域进行了新项目的探索和拓展布局。但因新

研发方向探索、研发创新转化周期较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

场环境变化、新技术路线涌现、行业发展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进度较

计划有所延后。公司为严格把控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全

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结合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

在不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用途的前提下，拟将“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年 12月。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项目的

实际实施情况、实际建设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的变化，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会

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已实施的项

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并与现阶段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相匹配。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

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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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

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项目的实际实

施情况、实际建设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的变化，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会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

实质性的影响，并与现阶段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相匹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

益。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

出的审慎决定，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

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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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事项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总投资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29日 


